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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梁瑜报道 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饮食、 作息的不
规律等诱因， 痔疮成为临床最常见的
疾病之一。 在中国，肛肠疾病患病率高
达 50.1%，患病率远远高于一般常见疾
病，且肛肠疾病患者中 98.09%有痔疮症
状。 痔疮不仅会引发出血、疼痛、瘙痒、
里急后重等症状，更将导致肥胖甚至引
发便血，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 为此，
11 月 7 日，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
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暨广东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
会学会会议期间，由中山大学附属第六

医院中西医结合肛肠外科主任、盆底中
心主任任东林教授领衔、来自全国的二
十余位肛肠科专家参与编撰的《中国痔
病诊疗指南（2020）》正式出炉，这是继
《中国痔诊断与治疗指南》2006 年发布
后，我国对痔病的诊疗指南首次进行的
更新。

近年来，随着疾病认知和诊疗手段
的快速发展，口服药物等治疗方式的广
泛使用，提升痔疮疾病治疗效果、大大
缓解症状、减少复发，我国急需对痔病
相关的诊疗指南进行更新，以更好地指
导和规范痔病的诊疗。 任东林教授对

记者表示，以往痔病治疗的选药、治疗
方法很多时候由专家个人决定，专家意
见证据级别低，不同的医疗机构技术存
在差异，病人需要得到标准化治疗。

“静脉炎症，是痔疮疾病的致病之
源；所以痔疮的治疗，需要以静脉疾病
的治疗作为标杆。 ” 任东林教授介绍，
我国的痔疮手术率过高。 他指出，痔病
史良性疾病，也是血管性病变，首先选
择合适的药物，必要时才做手术。 他认
为，痔疮治疗推崇综合治疗，使用能改
善局部血液循环、增加静脉张力、淋巴
回流及炎症，对痔疮治疗有好处。

医疗器械建黑名单制度
6种情形会被“拉黑”

新快报讯 记者梁瑜报道 11 月
12 日，广东省药监局发布《关于对广
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黑名单”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的公告》，将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和化
妆品安全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惩戒力度。

这是对本省辖区内从事“两品一
械”（药品、药械、化妆品）生产经营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出
台的一个“黑名单”制度。 县级以上药
品监管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
将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程
度较大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行政处
罚信息纳入“黑名单”，通过政务网站
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一旦被纳入名
单，将公示 3 年，生产经营者记入监
管信用档案，实施重点监管。

征求意见稿指出，触犯了 6 类情
形的生产经营者将会被纳入 “黑名
单”：

一是违反法律法规， 情节严重，
被药品监管部门作出吊销许可证或
撤销批准证明文件行政处罚的；二是
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因伪造或者故意
破坏现场，转移、隐匿、伪造、销毁有
关证据资料，拒绝、逃避监督检查，拒
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擅自动
用查封扣押物品，受到行政处罚且性
质恶劣的；三是隐瞒有关情况、提供
虚假证明或者采取其他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 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批
准证明文件或者其他资格，且性质恶
劣的；四是因受到行政处罚，相关责
任人员在法定期限内不得从事疫苗
生产经营活动的；五是由药品监管部
门移送公安机关或联合公安机关查
处的，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
制假窝点相关责任人员； 六是法律、
法规、 规章明确规定构成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社会危害程度较大的。

最后药监局还大力鼓励各界对
“两品一械”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一
旦发现违法行为，欢迎向监管部门举
报。 据了解，医疗行业“黑名单”制度
已经辐射全国，是国家对打击违规行
为的不断升级。

网售处方药新规将至
释释放放千千亿亿元元院院外外处处方方药药市市场场

有痔疮未必要做手术《中国痔病诊疗指南（2020）》首发

网售处方药将有条件放开！ 国家药监局 11 月 12
日公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
规范药品网络销售行为再次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关键信
息在于在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的前提下，允许
网络销售处方药。 征求意见稿的落地，将对整个医药流
通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新快报记者 梁瑜

征求意见稿明确处方来源
真实等多项要求

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 对药
品网络销售管理的多项内容进行明
确：征求意见稿提出，药品零售企业可
以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 药品网络销
售者应当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
药品经营企业。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销
售其生产的中药饮片， 应当履行本办
法规定的持有人相关义务。

药品网络销售不得超出企业经营
方式和药品经营范围。 征求意见稿明
确，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
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
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

另外，征求意见稿还强调，药品零
售企业通过网络销售药品， 不得以买
药品赠药品、 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向
公众赠送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

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的， 应当确
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按照有
关要求进行处方调剂审核， 对已使用
的处方进行电子标记。 向个人销售药
品的，还应当建立在线药学服务制度，
配备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执业药
师的数量应当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做
到药品最小销售单元的销售记录清晰
留存、可追溯。

征求意见稿中还规定了相关法律
责任，如规定“行刑衔接”药品网络销
售者、 第三方平台违反电子商务和药
品管理法律法规从事销售活动或者交
易服务，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网购医药市场九成归阿里
巴巴、京东、拼多多

医药电商自然是最期盼网售处方
药解禁的。

如今， 包括互联网购买药品的各
类网购，因为方便、快捷已成为我国居
民日常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 今年的
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发展迅速，
线上诊疗、医保支付、处方外配、药品

配送到家等都在方便就医和购药方面
发挥了重大作用。 同时，互联网医疗迎
来了密集的政策鼓励，互联网和医疗的
结合也越来越深入，催生了医药电商迅
猛发展。

曾有行业人士撰文指出， 阿里巴
巴、京东、拼多多三大家占据了医药电
商市场的主导地位，加起来的市场份额
占整体市场 90%左右，剩余 10%的市场
由各家垂直电商、 互联网医疗公司、
O2O 公司占据。三大家里，除了已经上
市的阿里健康，京东健康也独立融资并
于 2019 年 5 月独立，目前正向 IPO 发
起冲击；拼多多在上线健康频道后，正
通过与其他互联网医院合作发力处方
药。 另外还有 1 药网、七乐康、康爱多、
健客网、好药师、叮当快药等医药垂直
电商，其中仅 1 药网母公司 111 集团在
美国 IPO。

过去， 在药品销售结构里面，85%
来自于处方药销售，但医疗机构销售了
近 80%的处方药，院外市场仅占小部分
份额。 根据机构预测，随着医药分家的
推进， 处方药外流规模约为 4000 亿-
5000 亿元， 其中零售市场规模约 3000
亿元。 新版征求意见稿毫无疑问将给
医药电商带来重大利好。

网售处方药政策出台一波三折
互联网能否销售处方药，近几年来

颇受热议，政策的出台也是一波三折。
2014 年， 医药电商开始受到市场

关注，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互联网
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提出将解禁处方药网上销售，允
许第三方物流配送药品，非连锁药店企
业或可网上售药。 征求意见稿遭到了
全国连锁药店联名上书反对，随后解禁
网售处方药的决定被束之高阁。

2017、2018 年公布的两版《药品网
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中，都明确要求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
药，以及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
不得通过网络发布处方药信息。

直到 2019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正式开始实施，网
络禁止销售的药品名单里，没有出现处
方药，这被看作是国家对网售处方药的
破冰之举。 如今，2020 年的《药品网络
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公
布，意味着新的网售药品监管办法即将
落地，行内解读为“网络处方药销售再
度有条件放开”。

解决安全问题是医药流通
企业制胜关键

安全问题一直是网售处方药放开
与否的关键， 也是监管层重要的风险
考量之一。网售药品具有虚拟性、隐蔽
性、跨地域等特点，导致网络上处方真
假难辨， 监管责任不清晰， 监管处罚
难。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小狗照片当处
方仍可网购处方药， 达致死剂量也不
限购。

最新的征求意见稿在第九条中写
到，药品零售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
的，应当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
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处方调剂审核，对
已使用的处方进行电子标记。

行内观察人士指出，此次征求意见
稿的落地或将对整个医药流通产业产
生影响。 接下来，那些有能力更好地解
决处方来源、能辨别处方来源和真实性
的企业， 会发展得更快。 对于一心堂、
老百姓、大参林等大的零售连锁企业来
说， 则应更多考虑如何来获取线上份
额，完善自己的信息化能力。

■廖木兴/制图


